南京邮电大学

本科生申请学位审批表

  /   学年 第  学期

	学院
	
	班级
	
	学号
	
	姓名
	

	专业
	 
	性别
	 

	联系方式
	
	籍贯
	

	申

请

理

由

	□平均学分绩点低于1.8但高于1.7(含1.7),且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为优秀
□高水平运动员平均学分绩点低于1.5但高于1.4(含1.4),且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为优秀；

□国防生平均学分绩点低于1.7(含1.7)但高于1.6(含1.6), 且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为优秀；

□在校期间曾有一次因考试作弊而受到处分,但处分后经学校组织评议在各方面有明显改进者；

其他理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

	学

院

意
见
	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	教

务

处

审

核
	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	校

学
位
会

审

批
	□同意授予学士学位

□不同意授予学士学位

(以学位会评议结果为准)
       


注:需要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，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是否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填写本表。









